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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工作制度 

      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中心监事工作，提高监管有效性，依据国家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本中心《章程》制定本制

度。 

       第二条 监事是本中心根据章程中二十二条选举产生，监督工作

执行情况。 

       第三条 本中心设立监事 1 名，本中心的理事、主任和财务负责

人员不得兼任监事。监事在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、本中心从业人员

或者有关单位推荐的人员中产生或更换。监事任期与理事相同，任期

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 

       第四条 工作职权 

     （一）列席理事会，提出工作质询和改进工作的建议； 

     （二）检查本中心财务； 

     （三）对本中心主任违反法律、法规或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； 

     （四）当本中心主任的行为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时，要求其予以纠

正。 

       第五条 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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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一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中心章程，忠实履行职责； 

     （二）定期检查财务状况。查阅财务报告、会计凭证、会计台账

等资料； 

     （三）列席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会议，对照工作计划，督查工

作落实情况； 

     （四）监事在监督本中心工作的同时，必须严格遵守《章程》和

《信息披露制度》各项规定，履行保密等职责。 

       第六条 其它 

     （一）在列席理事会会议时，应将履行工作职权和要求形成的督

查意见，进行通报，监事有权获得理事会的信息反馈； 

     （二）每年进行年检之前，应向理事会提交年度监事工作报告； 

     （三）监事履行工作职权形成的督查材料、工作报告和影像资料

等，按规定存档。 

      第七条 本制度自本中心注册之日起执行。 

      第八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于 2020 年 4 月通过并执行。 

 


